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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核方式及程序
（一）考核方式
由市农业农村局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农场管委分别成立考核组，采取实地随机抽查、走访询问、查阅材料、听取报告、实验室检测等方式综合评估方式进行考核。
（二）考核程序
1.乡镇初评
各乡（镇、街道、农场）按照要求，组织对本乡（镇、街道、农场）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或公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初步考评。可以通过查阅资料、实地走访等方式，填写《瑞丽市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评分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将自评结果及相关材料加盖各乡（镇、街道、农场）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公章或者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公章报市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2.市级考评
市考评小组在乡（镇、街道、农场）初评的基础上，对其上报的考评结果及相关材料进行复核，在充分尊重乡（镇、街道、农场）初评意见的基础上出具综合考评意见，确定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或公司的最终考评成绩。
3.结果公示
市农业农村局将兽医社会化服务的企业、合作社或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考评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天。
4.资金拨付
考核不合格不拨付，整改合格后按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及时进行拨付。
二、考核对象
承接市兽医社会化服务的企业、合作社或社会组织等主体。
三、考核频次
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（春季防疫和秋季防疫结束后）。春季动物防疫验收完成时间为5月底以前；秋季动物防疫验收完成时间为10月底以前 。
四、考核的内容及标准。
详见瑞丽市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评分表，量化评分表具体内容可根据每年动物防疫工作变化进行调整。
五、考核计分方式及结果运用
实行百分制，总分100分。得分在90以上的评定为优秀，80-89分为合格，60-79为基本合格，低于60分为不合格。具体考评标准详见量化评分表。考核结果作为年终业务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继续合作。

附件：瑞丽市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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